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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马克思生产劳动理论的分析

向东旭

[摘　 要] “数字劳动” 的生产性问题是数字资本主义时代马克思劳动价值论面临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

现有的研究存在 “数字劳动” 生产性与非生产性问题的 “窄化” 或 “拓展” 的现象。 在新的时代条件下, 厘清

“数字劳动” 的生产性问题, 就必须对 “数字劳动” 的发展历程进行梳理和分类。 基于马克思的生产劳动理论:

在一般意义上, 不管是传统企业的 “数字劳动” 还是基于脑力的 “数字劳动”, 都是生产使用价值的劳动, 因

而是生产劳动。 在特殊意义上, 传统企业的 “数字劳动”、 基于脑力或智力的 “数字劳动” 以及平台经济中的

“数字劳动”, 同样隶属于数字资本价值的创造与增殖过程, 因而是生产劳动, 而所谓的 “玩劳动” 则为非生产

劳动。 同时, 我们分析 “数字劳动” 的生产性也不能 “因循守旧”, 必须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的生产劳动理论,

坚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将 “数字劳动” 的生产性放在数字资本主义以及数字化的特定生产方式之下, 如此才

能得到经得起社会实践和历史发展检验的科学结论, 真正做到守正创新、 与时俱进。

[关键词] 数字劳动　 数字资本主义　 生产劳动　 玩劳动　 非物质劳动

马克思指出: “把生产劳动同其他种类的劳动区分开来是十分重要的, 因为这种区分恰恰表

现了那种作为整个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资本本身的基础的劳动的形式规定性。”① 毫无疑问,
马克思的生产劳动理论是马克思劳动价值理论的重要基础, 更是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的重要基

石。 进入 21 世纪, 随着大数据、 云计算、 区块链以及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的飞速发展, 社会生

产方式发生了巨大变化, 劳动的形式也随之发生了复杂多样的变化, 以 “数字” 为前缀的劳动形式

迅速映入人们的眼帘, “数字劳动” 成为当前学界讨论的热门话题, “数字劳动” 的生产性与非生

产性问题也随之成为学界关注的焦点, 更成为我们揭示数字资本主义剥削本质的重要突破口。

一、 “数字劳动” 及其生产性问题的提出

自 20 世纪中后期开始, 受众劳动、 非物质劳动以及 “数字劳动” 的概念被陆续提出。 进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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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世纪的第二个十年以来, “数字劳动” 的生产性问题也逐渐受到国内外学界的关注和讨论。 从

历史的发展过程来看, “数字劳动” 的发展大致经历了三个主要阶段。
第一, 受众劳动阶段。 1977 年, 达拉斯·斯麦兹 (Dallas Smythe) 在 《传播: 西方马克思

主义的盲点》 一书中, 从传播政治经济学的角度批判了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在分析大众传播媒介

中的作用。 斯麦兹认为, 他们只强调了大众传播媒介在资本逻辑中的意识形态作用, 忽略了其重

要的经济作用, 而随着科学技术的当代发展, 大众传播媒介的经济作用越来越强, 于是, 斯麦兹

提出了 “受众商品” (audience commodity) 这一概念, 在他看来, 正是因为包括观众、 读者和听

众的广大 “受众” 的存在, 才支撑起了整个传播行业。 传媒、 受众和广告商是其 “受众商品论”
的三要素。 大众传媒通过一定的方式把受众的 “注意力” 卖给了广告商, 受众把注意力聚焦到

广告上, 这样就构成了一种 “受众劳动”①, 即我们现在所讲的 “数字劳动” 的最早雏形。
第二, 非物质劳动阶段。 随着信息科技的迅猛发展, 西方学者对劳动的探讨也不断深入。

1996 年, 毛里奇奥·拉扎拉托 (Maurizio Lazzarato) 指出, 非物质劳动就是生产商品的信息与文

化内容的劳动。 这一概念主要涉及劳动的两个不同层面。 一方面, 就商品的 “信息内容” 而言,
非物质劳动直接指向工业与服务业领域大型企业中劳动者劳动过程的变革。 另一方面, 就生产商

品 “文化内容” 的活动而言, 非物质劳动涵盖了一系列通常不被视作 “劳动” 的活动———具体

来说, 包括定义和确立文化艺术标准、 时尚潮流、 审美趣味、 消费规范以及更具战略意义的舆论

引导等活动②。 在毛里奇奥论述的基础上, 迈克尔·哈特 (Michael Hardt) 与安东尼奥·奈格里

(Antonio Negri) 对非物质劳动概念进行了创造性发展。 在他们看来, 非物质劳动就是劳动者在

劳动过程中创造非物质性产品 (如知识、 信息、 交往、 人际关系或者情绪反应) 的劳动形式。
其主要包括三种形式: 一是大脑和思维性的工作, 二是劳动过程中情感的生产, 三是具有机械化

特征和互联网特征的科技劳动形式③。 哈特和奈格里认为, 由于信息时代的特性, 劳动难以用时

间来测量, 所以他们否定马克思的劳动价值理论, 从而否定了劳动与价值之间的内在关联, 也否

定了生产劳动概念的现实意义。
第三, “数字劳动” 阶段。 最早提出 “数字劳动” 概念的是蒂滋纳·泰拉诺瓦 (Tiziana

Terranova)。 21 世纪初, 在哈特与奈格里的 “非物质劳动” 基础上, 意大利学者泰拉诺瓦在 《免
费劳动: 为数字经济生产文化》 一文中, 首次明确提出了 “数字劳动” 这一概念, 并把这一概

念视作 “现代血汗工厂的延续”。 她认为: “互联网是持续的、 不断更新的工作价值的榨取, 特

别是劳动密集型工作的价值榨取。”④ 随着信息科技的迅猛发展, 特别是 2008 年国际金融危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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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llas W. Smythe, “Communications: Blindspot of Western Marxism”, Canadian Journal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Theory, Vol. 1,
No. 3, 19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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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ziana Teranova, “Free Labor: Producing Culture for the Digital Economy”, Social Text, Vol. 18, No. 2,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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爆发, 世界的目光又回到了马克思的身上。 在先前学者们提出的非物质劳动概念的基础上, 英国

学者克里斯蒂安·福克斯 (Christian Fuchs) 在其著作 《数字劳动与卡尔·马克思》 中, 从马克

思劳动价值论的视角出发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 “数字劳动” 的概念范畴, 创建了系统化的马克

思主义 “数字劳动” 批判理论。 首先, 福克斯从词源性的视角探讨了工作 (Work) 与劳动

(Labour) 的定义, 指出工作 (Work) 是使用价值的具体创造, 而劳动 (Labour) 是价值的抽象

生产, 从而为其建构 “数字劳动” 理论作了基础性的铺垫。 其次, 福克斯从马克思物质劳动过程

的三要素 (劳动者、 劳动对象和劳动资料) 出发, 指出 “数字劳动” 同样具有三要素, 即认知、

交流与合作, 认为这是信息时代的劳动过程。 最后, 福克斯通过分析非洲采矿业的数字奴隶制劳

动、 富士康硬件装配工人的数字剥削劳动、 印度软件工程师的数字帝国主义剥削劳动、 基于性别和

种族歧视的硅谷装配工的数字化劳动、 呼叫中心的泰勒制和家庭主妇式的服务劳动等, 揭示了当前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数字劳动的剥削本质①。 然而, 福克斯对 “数字劳动” 的定义及其剥削机制的

揭示也受到了学界的质疑和批判, 他们认为福克斯错误理解了马克思的劳动价值理论, 在一定程度

上混淆了数字化与非数字化的区别, 将 “数字劳动” 的概念和外延扩大到 “与数字技术相关” 的

所有活动。 对此, 福克斯也进行了积极回应, 但学界关于 “数字劳动” 的定义及其生产性问题仍未

达成一致。

近年来, 随着数字技术的飞速发展, “数字劳动” 逐渐渗透到社会各行各业, 成为现代经济

的重要组成部分, 这种新型劳动模式不仅改变了传统的就业关系, 还重新定义了劳动者与资本之

间的互动方式。 在此背景下, “数字劳动” 及其生产性问题也成为国内学界的研究热点。 有学者

从马克思的劳动概念入手, 指出 “数字劳动” 必须符合马克思论述劳动的几个明确的共性特征,

即生产性、 目的性、 工具性、 神圣性, 使其逐渐成为一个所指明晰的学术范畴, 为推进相关研究

提供必要的概念共识②。 这也成为一些学者分析数字劳动生产性的出发点。 在 “数字劳动” 生产

性与非生产性问题的研究中, 胡莹、 钟远鸣等人从 《资本论》 及其手稿特别是 《1861—1863 年

经济学手稿)》 中, 从马克思对斯密生产劳动理论进行的肯定性批判入手, 阐释和分析了 “数字

劳动” 的生产性质, 在他们看来, 提供数字信息通信技术的 “数字劳动”、 生产数据和信息的

“数字劳动” 属于马克思视角下的生产劳动, 但是在数字平台中提供服务, 帮助商品实现价值的

那部分劳动以及以数字平台为中介直接提供服务的劳动, 如互联网出租车平台司机的劳动, 直播

平台主播的劳动, 并不属于马克思视角下的生产劳动③。 无疑, 这为我们理解 “数字劳动” 的生

产性问题提供了一个崭新的视角。 郝启晨从马克思的生产劳动理论出发, 指出了对资本主义

“数字劳动” 生产性的判断, 必须将物质规定性这个必要的普遍共性条件与创造价值、 剩余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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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ristian Fuchs, Digital Labour And Karl Marx, New York: Routledge, 2014, pp. 153 - 238.
参见肖峰: 《数字劳动的边界论析———基于马克思劳动观的考察》, 《马克思主义研究》 2023 年第 4 期。
参见胡莹、 钟远鸣: 《平台数字劳动是生产劳动吗———基于 〈政治经济学批判 (1861 - 1863 年手稿)〉 的分析》, 《经

济学家》 2022 年第 8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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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特殊个性规定相结合。 因此, 不能将 “无意识地利用数字技术 ‘生产’ 了数据产品的活动”
当作 “数字劳动”, 用户在互联网上进行的消费活动 (如在线聊天、 上传图像音视频、 更新个人

资料等) 不应被纳入 “数字劳动” 范畴①。 这就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 “玩劳动” 不是 “数字劳

动” 且不具有生产性。 王珊、 刘召峰等人从马克思考察劳动 “生产性” 的三个不同层次, 即生

产劳动一般、 资本主义生产运动、 表现出生产性的非生产劳动等出发, 对用户消费活动的生产性

进行了辩证分析, 并从 “总体工人” 以及生产消费的角度指出了用户消费活动并不具有生产

性②。 范文欣指出, 辨析 “数字劳动” 的生产性问题需要注意三个问题, 一是要以雇佣关系作为

判定 “数字劳动” 进入价值关系的前提; 二是要以资本增殖作为辨析 “数字劳动” 生产性的关

键; 三是对于生产劳动的本质规定性的考察, 不能混淆劳动的社会形式规定性与物质规定性③。
杨善奇等人从生产一般下的生产劳动、 资本运动总过程中的生产劳动和社会关系再生产下的生产

劳动出发, 指出了数字平台所涉及的 “数字劳动” 大都属于非生产性劳动④。
综上, 国内学界已围绕 “数字劳动” 的生产性问题, 从不同的视角展开了丰富的分析和论

述, 为该领域研究奠定了重要基础。 然而, 审视现有研究成果不难发现, 学界对 “数字劳动”
生产性问题的核心界定仍存在一定的模糊性, 很多问题也尚未达成共识性结论。 因此, 后续研究

还需我们不断结合数字化生产方式的基本特征, 以马克思生产劳动理论为核心分析框架, 坚持具

体问题具体分析的方法论原则, 对 “数字劳动” 的生产性本质、 价值形成机制等问题展开更具

针对性的辩证探讨。 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 “对于这种新的社会现实, 我们不能直接套用那些传

统思想家的结论, 而是需要在当下的情境中对之加以转化。”⑤

二、 马克思的生产劳动理论

在 《资本论》 及其手稿中, 马克思深入分析和论述了劳动的生产性与非生产性问题, 为我

们理解数字化时代 “数字劳动” 的生产性问题提供了理论指导。
(一) 马克思对生产劳动的定义

马克思对生产劳动的界定主要从一般意义和特殊意义两个方面进行。 从一般性意义来看, 生

产劳动是生产使用价值的劳动, 它立足于物质生产的社会历史本质, 超越了具体社会形态的限

制。 在 《资本论》 中, 马克思明确指出: “劳动首先是人和自然之间的过程, 是人以自身的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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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郝启晨: 《数字劳动的生产性与非生产性———基于马克思生产劳动理论》, 《内蒙古社会科学》 2023 年第 5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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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中介、 调整和控制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过程。”① 这一论述揭示了生产劳动的自然属

性———它是人类通过自身劳动力与劳动对象互动, 创造使用价值的客观活动, 是人类区别于动物

的根本标志。 同时, 马克思还指出: “如果整个过程从其结果的角度, 从产品的角度加以考察,
那么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二者表现为生产资料, 劳动本身则表现为生产劳动。”② 在这里, 马克

思所说的一般意义上的生产劳动, 即是生产使用价值的劳动。 这也是目前很多学者从马克思一般

意义上来理解劳动是否具有生产性的理论出发点。 紧接着, 马克思进一步将生产劳动置于 “人
与人的社会关系” 中考察, 即劳动不仅是满足个体需要的手段, 更是社会发展的必然环节, 其

成果需通过交换进入社会总产品体系, 劳动过程本身也因分工协作形成 “总体工人” 的有机整

体。 因此, 一般意义上的生产劳动可概括为: 人类有目的的物质生产活动, 既是自然力与社会力

的统一, 也是个体劳动与社会劳动的统一。 这一界定适用于一切以物质生产为基础的社会形态。
然而, 马克思在这里加了注释并特别提醒到: “这个从简单劳动过程的观点得出的生产劳动的定

义, 对于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是绝对不够的。”③ 因此, 我们不能仅仅从一般意义上来理解劳动的

生产性与非生产性问题, 还必须将其放到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之中, 亦即从特殊意义上来理解, 这

也是与从一般意义上来理解劳动生产性问题的根本区别。
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 亦即从特殊性意义来看, 生产性劳动是能够生产剩余价值并能为资

本带来价值增殖的劳动。 马克思明确指出: “资本主义生产不仅是商品的生产, 它实质上是剩余

价值的生产。”④ 这一论断将生产劳动的内涵从 “创造使用价值” 深化为 “生产剩余价值”, 体

现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本质特征。 在 《1861—1863 年经济学手稿》 中, 马克思对这一特殊性

的论证更为具体, 马克思首先区分了 “生产劳动的一般规定” 与 “资本主义制度下的特殊规

定”, 即在前资本主义社会, 生产劳动以 “使用价值” 为核心, 而在资本主义社会, 劳动的 “价
值增殖” 成为目的, 生产劳动被规定为生产剩余价值的劳动⑤。 这种转变的关键在于劳动力成为

商品, 工人的劳动时间被划分为 “必要劳动时间” 与 “剩余劳动时间”, 劳动本身从 “目的”
异化为 “手段”。 因此, 作为特殊意义上的生产劳动就必然是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之下能够为资

本生产剩余价值的劳动。 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 “从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角度来看, 劳动的界

定和区分并不是由天然的人类活动来决定的, 而是由一定历史阶段上的社会生产方式和交往关系

来决定的, 准确地说, 劳动之所以成为劳动, 不仅在于它能创造出价值, 更在于它让人类从属于

一个分工系统, 从而形成了不平等的阶级关系。”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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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 5 卷,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9 年, 第 207 - 208 页。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 5 卷,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9 年, 第 211 页。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 5 卷,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9 年, 第 211 页。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 5 卷,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9 年, 第 582 页。
参见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 8 卷,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9 年, 第 400 页。
参见蓝江: 《历史唯物主义视野下的数字劳动批判》, 《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研究》 2021 年第 1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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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马克思对特殊意义上生产劳动的具体分析

马克思并不是凭空构建生产劳动的特殊内涵, 而是以亚当·斯密的生产劳动见解为重要起

点, 通过辩证的肯定与深刻的批判, 厘清生产劳动的本质规定。 首先, 马克思高度肯定了斯密关

于生产劳动是能够生产剩余价值的劳动的第一种见解, 并指出生产劳动是能够帮助资本实现价值

增殖的劳动。 在斯密看来: “有一种劳动, 加在物上, 能增加物的价值; 另一种劳动, 却不能

够。 前者因可生产价值, 可称为生产性劳动, 后者可称为非生产性劳动。”① 尽管斯密没有明确

提出 “剩余价值” 的概念, 也未深入阐释价值增殖的内在机制, 但他敏锐地看到了生产资料与

工人的劳动相结合能够增加产品的价值, 并生产出新的价值, 这一认知触及了资本主义生产劳动

的核心属性, 超越了重农学派将生产劳动局限于农业领域、 重商学派聚焦流通领域的片面性, 为

马克思构建资本主义生产劳动理论提供了重要思想素材。 马克思进一步将这一见解深化, 清晰地

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劳动的本质是为资本创造剩余价值、 实现价值增殖, 将斯密的理论从 “价

值增加” 推进到 “资本增殖” 的维度, 锚定了生产劳动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内在规定。 其次,

马克思深刻批判了斯密关于生产劳动的第二种见解, 指出其脱离资本主义生产体系、 混淆生产劳

动本质规定的理论缺陷。 因为斯密在阐述生产劳动时, 又将 “生产使用价值” 作为判定标准,

把诸如制造业工人生产实物商品的劳动归为生产劳动, 却忽视了劳动的 “社会形式规定性”, 即

劳动是否处于资本主义雇佣关系、 是否为资本服务。 马克思指出, 这种见解抛开了资本主义生产

体系这个框架, 错误地将 “生产使用价值的物质属性” 等同于 “生产劳动的社会属性”, 导致其

“同正确的见解完全交织在一起, 以致这两种见解在同一段文字中接二连三交替出现”②。 为进一

步澄清这一混淆, 马克思还反面举例为我们说明: “如果一个工人虽然生产了可以出卖的商品,

但是, 他生产的数额仅仅相当于他自己的劳动能力的价值, 因而没有为资本生产出剩余价值, 那

么, 从资本主义生产的观点看来, 这种工人不是生产的。”③ 这一论述明确区分了一般意义上生

产使用价值的劳动与特殊意义上为资本创造剩余价值的劳动, 前者是一切物质生产社会共有的劳

动属性, 后者才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生产劳动的本质特征。

马克思对斯密两种见解的肯定与批判, 本质上是围绕生产劳动的 “社会形式规定性” 展开,

即判定资本主义生产劳动, 必须以是否隶属于资本主义生产体系、 是否为资本创造剩余价值为核

心标准, 而非仅仅只看劳动是否生产实物商品或使用价值。 这一辨析不仅完善了生产劳动理论的

科学内涵, 也为我们分析数字化时代 “数字劳动” 的生产性问题提供了重要理论依据。

与此同时, 关于生产劳动与非生产劳动的区分问题, 马克思还特别强调了几点。 一是从物质

生产总过程的角度, 马克思认为, 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 单个工人所具备的、 具有不同价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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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能力, 并非孤立存在的个体属性, 而是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 “劳动者总体” 协同作用的产

物。 此时, 这些工人不再是分散的个体, 而是构成了一个有机的 “生产集体”。 在这一集体框架

下, 每个工人的劳动本质上都是与资本进行交换的过程———他们的劳动不仅包含获得报酬的

“有酬劳动” 部分, 更包含为资本家无偿创造价值的 “无酬剩余劳动” 部分, 最终共同为资本家

创造了剩余价值。 因此, 在这个意义上, 他们的劳动同样是生产劳动。 二是辩证地看待服务业中

劳动的生产性。 马克思批判了庸俗经济学家把资本和劳动的关系看成服务的交换的庸俗观点。 为

此, 马克思还特意举例说明: “一个自行卖唱的歌女是非生产劳动者。 但是, 同一个歌女, 被剧

院老板雇佣, 老板为了赚钱而让她去唱歌, 她就是生产劳动者, 因为她生产资本。”① 同时, 马

克思还举例论证, 裱糊房子的工人, 对房屋的主人来说, 好比是主人把货币花费在一个供主人消

费的商品上, 为主人提供服务。 然而, “对于叫这些工人来裱糊的那位老板来说, 他们是生产工

人, 因为他们为他生产剩余价值”②。 这一系列论述和举例为我们探讨数字化时代的生产劳动提

供了辩证的历史思维。 三是马克思强调了资本主义社会中手工业者和农民的劳动是非生产劳动。
在马克思看来, 尽管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占据社会的主导地位, “但是还不是这个社会的一切生产

关系都从属于它”③。 因此, “农民和手工业者虽然也是商品生产者, 却既不属于生产劳动者的范

畴, 又不属于非生产劳动者的范畴”④。 马克思提出的以上几种情况, 其实从不同的视角和方式

说明了, 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 “同一种劳动可以是生产劳动, 也可以是非生产劳动”⑤, 而区

分的唯一标准就是这种劳动是否为资本主义生产创造剩余价值并使其自行增殖。 四是指出了交通

运输业中劳动的生产性问题。 在这里, 马克思指出了不论是客运还是货运, 生产劳动者与资本家

的关系跟其它物质生产领域是一样的。 劳动对象发生了空间的、 位置的变化, 包括客运中企业主

向乘客提供的服务, 由于商品的位置改变了, 所以其使用价值也起了作用, 进而商品的交换价值

就会改变 (一般是增加)。 所以, 雇佣工人为资本家提供的雇佣劳动就会创造剩余价值并实现增

殖。 从这个层面来说, 运输业中的这种劳动就是生产劳动。
总之, 马克思对生产劳动的定义是辩证统一的, 即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 生产劳动是创造

剩余价值的劳动。 在此基础上, 区分非物质领域、 服务业以及交通运输业等领域的劳动是否为生

产性劳动, 需要我们根据实际情况具体分析。

三、 马克思生产劳动理论下 “数字劳动” 的生产性辨析

劳动作为一个历史范畴, 其形态伴随着社会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变革而不断发展变化。 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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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 分析 “数字劳动” 的生产性问题, 也必须将其置于动态演变的社会生产方式之下。 为了更

好地分析 “数字劳动” 的生产性问题, 结合已有学者对 “数字劳动” 的分类①, 我们对 “数字

劳动” 的类型进行了以下的归类和整理。 一是传统企业的 “数字劳动”。 主要是基于互联网技

术, 运用机器作为劳动工具进行硬件制造, 生产或组装实物形式的数字化产品的雇佣劳动。 例如

利用专业的机器生产和组装电脑、 手机等一系列劳动。 二是基于脑力或智力的 “数字劳动”。 如

互联网前期程序员从事的软件开发、 程序设计等计算机行业的 “数字劳动” 以及大数据时代从

事大数据、 云计算等数字技术收集和加工数字信息产品, 从而进行数据的清洗、 分析、 利用等的

雇佣劳动。 此类劳动与第一类劳动最大的区别就是劳动者往往是脑力的耗费, 不直接生产实物形

式的劳动产品, 因而属于 “非物质劳动”。 三是平台经济中的 “数字劳动”。 这类劳动完全依靠

平台经济生存, 他们以数字平台为中介或者载体, 从事对接生产者和消费者的数字化劳动, 如平

台外卖员、 网约车司机、 全职网络直播带货的主播等。 四是所谓的 “玩劳动”。 这类劳动主要是

指用户利用电脑、 平板、 手机等数字产品在网站或 App 软件进行的购物、 社交聊天以及游戏娱

乐等方面的活动, 它强调用户在劳动过程中的无酬性和享受性, 此类型的劳动也是目前争议最大

的 “数字劳动”②。 诚然, 尽管我们对 “数字劳动” 进行了简单的分类, 但必须指出的是以上的

几种 “数字劳动” 时常是交织叠加在一起的, 它们有很多重合的部分, 例如平台经济中的零工

劳动 (兼职网络直播) 与 “玩劳动” 就存在重合交叉, 在很多场合它也属于 “玩劳动”。 因此,

我们在进行分析和阐释的时候必须将其纳入资本主义的生产过程和生产方式, 坚持具体问题具体

分析。

(一) 一般意义上 “数字劳动” 的生产性

马克思在分析劳动的二重性时就明确指出: “每个商品的使用价值都包含着一定的有目的的

生产劳动, 或有用劳动。 各种使用价值如果不包含不同质的有用劳动, 就不能作为商品互相对

立。”③ “数字劳动” 作为生产数字商品的劳动形式, 也同样具备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二重属性,

二者共同构成了 “数字劳动” 的生产性内涵。

一是生产数字商品的具体劳动。 在数字商品生产领域, 由于数字商品存在形态的差异, 生产

不同种类数字产品的具体劳动也呈现出显著的异质性, 主要可分为生产实物形态数字产品的具体

劳动与生产 “虚体” 形态数据商品的具体劳动两类。 从生产实物形态数字产品的具体劳动来看,

电脑、 手机、 平板等实物数字产品的生产, 需要 “数字劳动” 者运用专业的数字技术, 围绕特

定的生产目标开展一系列具体操作。 从芯片的研发与制造, 到手机外壳的设计与加工, 再到各类

零部件的组装与调试, 每一个环节都有明确的劳动目的、 特定的操作流程和专门的劳动工具, 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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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实实在在的劳动过程, 最终形成了具有特定使用价值的实物数字产品, 满足人们在生产、 生活

中对数字设备的使用需求。 而生产以 “虚体” 形式存在的数据商品的具体劳动, 则与实物数字

产品的生产劳动存在明显区别。 这类劳动主要由数据工程师等专业人员承担, 其劳动过程聚焦于

数据的搜集、 管理与分析。 在工作场所方面, 数据工程师多在数字化办公环境中开展工作, 无需

像实物数字产品生产者那样在工厂车间进行操作; 在操作方式上, 依赖各类数据采集工具、 数据

库管理系统和数据分析软件, 通过编程、 算法优化等技术手段对数据进行处理; 在生产目的与对

象上, 以获取有价值的数据资源、 挖掘数据潜在信息为目标, 劳动对象是海量的原始数据。 这种

具体劳动最终形成的 “虚体” 数据商品, 如行业数据分析报告、 用户行为数据模型等, 能够满

足企业决策、 市场调研、 精准营销等特殊需求, 同样具有独特的使用价值。 由此可见, 无论是生

产实物形态数字产品的具体劳动, 还是生产 “虚体” 形态数据商品的具体劳动, 都因数字商品

使用价值的差异而表现出不同的劳动形态, 二者均是创造数字商品使用价值的具体有用劳动。
二是生产数字商品的抽象劳动。 马克思指出: “如果把生产活动的特定性质撇开, 从而把劳

动的有用性质撇开, 劳动就只剩下一点: 它是人类劳动力的耗费。”① 从数字商品的生产过程来

看, 无论 “数字劳动” 的具体形式存在何种差异, 其本质上都是人类劳动力的耗费, 必然具备

抽象劳动的属性。 从生产主体的劳动耗费来看, 无论是生产实物数字产品的劳动者, 还是从事数

据搜集、 管理与分析的数据工程师, 在劳动过程中都需要耗费自身的脑力、 肌肉、 神经和体力等

人类劳动力。 生产实物数字产品时, 劳动者需要集中精力操控生产设备、 把控生产精度, 这是对

体力和脑力的双重耗费; 数据工程师在处理数据信息时, 需要运用专业知识进行逻辑思考、 算法

设计和数据运算, 同样需要投入大量的脑力劳动。 尽管这些生产活动的具体形式不同, 涉及的劳

动手段和劳动对象也存在差异, 但 “都是人的脑、 肌肉、 神经、 手等等的生产耗费”②。 从本质

上看, 都是人类劳动力的消耗。
因此, 根据前文我们对 “数字劳动” 的分类, 不管是传统企业的数字化劳动还是基于脑力

的 “数字劳动”, 都是生产使用价值的劳动, 所以这两类劳动作为马克思一般意义上的劳动, 就

是生产劳动。 然而, 第三类的平台经济中的 “数字劳动” 以及所谓的 “玩劳动”, 他们不生产具

有使用价值的物质, 在此意义上, 二者属于非生产性劳动。
(二) 特殊意义上 “数字劳动” 的生产性

在数字时代, 资本逻辑通过数字技术重构了劳动过程与剥削形式, 传统物质生产领域的价值

创造逻辑延伸至非物质生产领域, 数据成为关键生产要素, 数字平台则成为连接劳动与资本的核

心中介。 因此, 判断各类 “数字劳动” 是否具备特殊意义上的生产性, 需聚焦其是否被纳入数

字资本的价值增殖链条, 是否通过劳动过程为数字资本家无偿创造剩余价值。 在明确了马克思特

殊意义上生产劳动的这一核心判定标准之后, 结合前文对 “数字劳动” 的划分, 再进一步剖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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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类别的 “数字劳动” 在数字资本主义生产体系中的生产性问题, 就显得容易许多。
一是传统企业的 “数字劳动”。 毫无疑问, 第一类劳动作为数字化时代的最基础的 “数字劳

动”, 也是最接近于传统劳动的类型。 只是在数字化时代, 劳动者们的生产工具数字化 (技术

化) 了, 但他们仍然从事物质生产领域的生产, 其整个劳动过程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之下, 并

为数字资本家带来剩余价值, 因此, 这类劳动作为生产性劳动是毋庸置疑的, 也被当前学界所

认可。
二是基于脑力或智力的 “数字劳动”。 此类劳动是互联网前期程序员从事的软件开发、 程序

设计等计算机行业的数字劳动以及大数据时代从事大数据、 云计算、 人工智能等搜集、 加工、 整

理、 分析等并生产数字信息产品的 “数字劳动”, 与第三种类型相比, 此类型的劳动是针对数据

的 “处理者” 而言的, 他们并不生产数据, 而是处理数据。 在这个阶段, 数据作为劳动对象,
数字技术 (数据处理的机器或程序) 作为生产工具, 数据处理师作为劳动者通过搜集、 加工、
整理、 分析、 利用等生产活动对原始数据进行处理并形成数据产品 (一般是信息或知识)。 此类

劳动虽然也属于非物质生产领域, 但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 由于社会分工的发展, 软件开发、
设计人员与数据分析师将劳动力出卖给数字资本家, 为数字资本家进行体力和脑力劳动, 他们作

为 “总体工人” 的一部分, 其劳动过程完全被纳入了资本主义生产、 分配、 交换以及消费的全

过程, 他们的劳动完全隶属于数字资本价值的创造与增殖过程。 因此, 此类型的 “数字劳动”
也必然是生产性劳动。

三是平台经济中的 “数字劳动”。 与第二类数字劳动相比, 此类型的劳动也属于非物质生

产领域, 但主要是作为数据的 “生产者” 而言的, 且完全以数字平台为中介和载体, 从事对接

生产者和消费者的 “数字劳动”, 如平台外卖员、 优步司机、 网络主播等。 不管是平台外卖员

还是优步司机, 他们以数字平台为中介, 在平台完成生产任务——— “接单” (运输乘客), 为

资本家创造剩余价值, 并用于资本增殖。 但在这个过程中, 平台的 “数字劳动” 和数字资本主

义的生产是基于强大的算力基础。 以优步平台为例, 数字资本家借助强大的算力系统, 对整个

交通行业进行全方位布局, 平台派遣最近的司机来接单, 完成生产任务。 其实, 优步平台在运

行之初并不能呈现出最优化的派遣方案, 但由于数字技术的不断提升, 每辆车、 每部手机 GPS
定位系统越来越精准, 每位司机每接一次单所耗费的时间以及里程都会在平台被精准记录, 司

机每天都会收到系统推送的建议路线和高峰时段提示, 这些都是基于历史数据计算得出的结

果①。 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海量数据的汇总累积, 平台会根据这些海量数据进行测算, 以算力求出

最优解。 乘客的每一次服务和司机的每一次接单都是数字资本家进行剩余价值剥削的积累。 因

此, 一方面, 平台司机在为乘客提供运输服务的过程中, 乘客的位置在空间上发生了变化, 其使用

价值也随之改变。 另一方面, 平台与用户存在着法律意义上的协议 (服务协议及个人信息处理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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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 软件服务协议、 个人信息处理规则、 网约车乘客用户协议等), 随着司乘关系的确立, 司机

(数字劳动者) 与网络平台 (数字资本家) 之间雇佣关系就确立, 也就意味着司机为数字资本家创

造剩余价值的开始。 因此, 在这个意义上, 此类 “数字劳动” 就是马克思生产劳动理论下的生产

劳动。
四是所谓的 “玩劳动”。 “玩劳动” 是否为 “数字劳动”, 且是否为生产劳动, 其争议是最

大的。 当前学界所界定的 “玩劳动” 主要是指用户通过手机、 电脑、 平板等数字产品在网站上

或数字平台 App 进行浏览、 点击、 评论、 点赞、 转发、 上传照片和视频等行为活动, 也包括普

通大众的兼职网络直播或以 “玩” 为目的和形式的网络直播等。 在非物质生产领域, 尽管马克

思特意指出了表演艺术家、 演说家、 演员、 教师、 医生、 牧师等等的生产活动也有可能在为他们

的老板 (资本家) 创造剩余价值, 但是此类型的 “资本主义生产在这个领域中的所有表现, 同

整个生产比起来是微不足道的, 因此可以完全置之不理”①。 或许有人会说, 数字化时代的很多

非物质生产领域早已超越了马克思所处的工业资本主义时代资本主义生产的界限, 数字化时代的

非物质生产领域, 其实早已跟物质生产领域紧密联系在一起, 平台用户的所谓 “玩” 产生的数

据被平台所搜集、 整理、 分析并利用, 用户 “玩” 的过程就成为数字资本主义价值生产的过程,
因此, 在这个意义上, 用户在 “玩劳动” 中进行的一系列制造和生产海量数据的行为能为数字

资本主义生产提供生产指向, 所以也在为数字资本创造价值。 然而, 正如马克思所提出的, 用户

的这类行为同资本主义整个生产比起来是微不足道的。 因此, 在此意义上 “玩劳动” 就属于非

生产性劳动。
与此同时, 我们不得不指出的是, 第四类 “玩劳动” 中的网络直播与第三类平台经济中的

网络直播有着本质的区别。 第三类 “数字劳动” 中平台经济的全职网络直播作为数字经济时代

的一种经济行为和平台经济模式, 大型网络主播往往已经成立了自己的公司, 且很多已衍生出

了新的供应链甚至产业链, 其生产过程已然贯穿于社会生产、 交换、 消费以及分配等各个环节

和领域, 产生的价值也早已成为数字经济乃至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直播产生的 “流量”
被纳入资本主义生产领域重要环节, 平台只是作为一个连接社会再生产的载体和工具, 直接跟

物质生产紧密联系, 最终为数字资本家创造剩余价值, 因此, 这类全职网络直播属于数字资本

主义时代新的社会生产关系, 它必然是生产劳动。 然而, 第四类 “玩劳动” 中普通用户的网络

直播, 作为普通网络用户娱乐消遣的一种方式, 他们的直播在时间上往往是短暂的, 并不满足

马克思笔下完整的劳动过程应包含的三要素: 有目的的劳动、 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 更为重要

的是主播没有成立任何的公司, 背后也没有任何的产业链, 同时由于其规模小, 不参与整个社

会的生产、 交换、 分配以及消费环节。 当然, 尽管有一小部分人全职从事直播带货, 但他们是

作为商品的卖者而不是作为劳动的卖者与消费者发生关系, 其劳动也不是与作为资本的货币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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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换①, 所以完全可以 “置之不理”。 因此, 此网络直播类型的 “玩劳动” 不具有生产性。 但不

可否认的是, 普通用户 “玩劳动” 所产生的海量数据正成为数字资本家获取剩余价值的重要

手段。

结　 语

马克思指出: “商品生产过程必定是劳动过程和价值形成过程的统一。”② 而资本的价值增殖

过程从本质上来看就是无偿劳动的物化过程。 在资本逻辑的主导下, 数字技术在提高社会生产力

水平的同时也抑制了劳动者主体性的建构, “数字劳动” 成为资本家攫取剩余价值的新源泉, 进

而使得广大无产者完全陷入数字资本的剥削和压迫之中, 由此, 分析 “数字劳动” 的生产性问

题就显得愈发重要。
从理论根基来看, 本文以马克思生产劳动理论为核心框架, 先梳理 “数字劳动” 从受众劳

动、 非物质劳动到数字劳动的发展脉络, 明确学界对其生产性界定的争议焦点, 再系统阐释马克

思生产劳动理论中一般意义与特殊意义的双重内涵, 为 “数字劳动” 生产性辨析提供理论依据。
从具体辨析结果而言, 在一般意义上, 传统企业 “数字劳动” 与基于脑力的 “数字劳动” 因生

产使用价值属生产劳动, 平台经济 “数字劳动” 与 “玩劳动” 因不直接生产物质使用价值属非

生产劳动; 在特殊意义上, 传统企业 “数字劳动”、 基于脑力的 “数字劳动” 及平台经济中 “数
字劳动”, 均纳入数字资本价值创造与增殖过程, 属生产劳动, 而 “玩劳动” 因缺乏劳动目的

性、 未参与社会再生产环节, 不具备生产性。 这一结论既回应了学界争议, 也为理解数字资本主

义剥削本质提供了清晰的分析路径。
未来, 随着数字技术的飞速发展和数字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进一步展开, 关于 “数字劳动”

生产性问题和剩余价值剥削的讨论将更多展开, 且诸多议题亟待进一步深挖。 具体而言, 理论界

可以在如下方面持续发力。 一是沿着马克思在 《资本论》 中分析 “商品 - 货币 - 资本” 的逻辑

理路, 从马克思主义整体性出发揭示数字资本主义的生产及其运行逻辑, 不断深化对数字资本的

本质及其规律的认识。 二是以 《资本论》 及其手稿为蓝本, 从理论上挖掘 “数字劳动” 的生产

性, 加强与国内外相关研究的理论交锋。 三是结合具体案例, 加强实证研究, 了解数字平台的运

行逻辑和剥削机制, 从学理上拓展数字平台与 “数字劳动” 的研究空间。

(向东旭系华中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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